
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評選及獎勵作業要點修正
規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表揚傑出建築師對國家社會之貢獻，激

勵建築師榮譽感，特訂定本要點。

二、中華民國建築師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經本部評選頒給中華民國

傑出建築師獎：

（一）在建築理論、專業、環境、藝術與文化上具有持續及累積性

成就，並對其發展有重大影響，具傑出貢獻。

（二）建築設計作品及理念具有創新觀念或啟發性作用，引領建築

風潮。

（三）積極從事公共服務工作，對於公共安全、預防災害或改造生

活環境，貢獻卓著。

（四）配合政府重大建築政策方向，具卓越表現。

三、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評選，每二年舉辦一次，每次獎勵名額原

則不超過三名，得予從缺。但必要時，獎勵名額得予增加。

四、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參選資格規定如下：

（一）具中華民國建築師資格之個人。

（二）持續致力於建築專業，對建築理論、專業及環境具持續性影

響者。

五、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報名方式如下：

（一）推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建築師公會、中

華民國建築學會、各大學院校建築所（系）、建築有關學術

團體、歷年得獎傑出建築師或建築相關雜誌社，向本部推

薦，每一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傑出建築師之推薦，不

得超過三名。

（二）自行報名：自行報名參加評選者，應經十位以上之建築師連

署推薦。

（三）舉薦會議：除公開徵求推薦，得由本部或本部委託之專業機

構、團體協助召開舉薦會議，由國內各重要建築專業雜誌中



刊登之作品中正式推薦若干名進入初選候選名單，與公開徵

求推薦者一同進行初選。

前項推薦及報名期間，由本部公告之。

六、參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及相關證明資料，並加裝封面裝訂成冊(A4

規格)，製作光碟，一式二份：

（一）推薦表：詳述推薦理由，並就符合第二點事蹟之理由詳為論

述，最多二頁，如附表一；自行報名參加評選者，應再檢附

連署推薦表，如附表二。

（二）參選實績表：概述具體事蹟，並就符合第二點事蹟之理由詳

為論述，最多二頁，如附表三。

（三）自傳：內容包含從業歷程、建築理念及經驗，最多二頁。

（四）建築師事務所簡介：事務所歷史、登記該事務所之所有建築

師簡歷及團隊成員簡介，並應敘明團隊合作情形，最多四

頁。

（五）作品資料表：建築師發表之代表作最少五件（不得與歷年得

獎傑出建築師之參選作品重複），詳述建築理念及設計基本

資料、空間特色等，最多二十頁，如附表四。

（六）其他相關文件：剪報、文章、書籍、獲獎、展演等紀錄及其

他資料，最多三頁。

　　參選建築師檢送之申請文件及資料不合規定者，由本部於初選前通

知其於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七、本部為辦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評選工作，設中華民國傑出建

築師獎評選小組(以下簡稱評選小組)，由部長指派主任委員一人，

並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委員由本部遴聘歷年得獎傑出建築師、

學術團體、專家學者、相關公會代表、政府機關及本部有關主管人

員擔任；歷年得獎傑出建築師出任之評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評

選委員人數二分之一。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除政府

機關及本部有關主管人員外，其餘委員續聘以三次為限，且每次

改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全體評選委員人數三分之一，任



一性別未達全體評選委員人數三分之一時，不受任期次數規定之

限制。

八、評選小組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九、評選小組須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決選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

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十、評選小組不對外行文，其決議事項經核定後，以本部名義行之。

十一、評選小組之評選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初選：評選小組就參選建築師檢送之文件及資料予以審查

及進行初選後，提具入圍複選名單。

（二）複選：入圍複選名單之建築師應就從業歷程、建築理念及

經驗、事務所歷史、團隊成員、團隊合作、建築作品及符

合第二點事蹟之理由等事項進行簡報說明會，由評選小組

進行複選後，提具入圍決選名單。

（三）決選：評選小組依據入圍決選名單，得按實際需要辦理實

地參訪，決選出當年傑出建築師當選者。

    傑出建築師獎之簡報說明會及實地參訪，由參選建築師自行簡報

及說明。但經評選小組同意者，不在此限。

受理報名、初選、複選及決選之行政業務得委託專業機構、團體

協助辦理。

十二、評選委員應公正執行評選任務，與參選建築師有舉薦關係者，

或為參選建築師組織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之建築師

，應即主動申請迴避。

十三、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當選建築師及其事務所依下列方式獎勵

：

(一)建築師：

1.頒發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奬座及當選證書。

2.推薦予各機關辦理建築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評選時，

給予妥適評分。



3.編印當選建築師作品專輯。

4.舉辦建築作品展覽、演講或座談會。

      (二)建築師事務所：

          頒發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事務所奬當選證書。

十四、入圍決選之建築師及其事務所依下列方式獎勵：

     (一)建築師：

        頒發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奬入圍證書。

     (二)建築師事務所：

        頒發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事務所奬入圍證書。

十五、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當選者及入圍者，由本部公開表揚及公告當

選者名單。

      當選建築師由本部報請總統或行政院院長予以召見表揚。


